



兴宁市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
资金——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决策部署，做好我市2025年度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根据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农农计〔2025〕40号）、梅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梅州市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梅市农农函〔2025〕46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情况
根据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农农计〔2025〕40号），安排兴宁市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184.67万元，完成不少于1.64万亩农业生产托管项目的任务。
二、目标任务
（一）建设目标。通过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引导农户广泛接受农业生产托管为主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补齐农业生产薄弱环节和全产业链发展短板，培育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着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探索形成适合的生产托管服务模式和运行机制，推动农业生产朝经营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方向迈进，致力于实现粮食单产提高5%的目标。
（二）建设任务。一是推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方式：完成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1.64万亩以上。重点发展面向小农户的生产托管服务，推广应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等先进适用技术和集成配套的综合性解决方案，全市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稳步增加。二是作业地点首选样方点、高速高铁沿线：样方点便于标准监测和数据采集，高速高铁沿线利于交通便利和快速部署。三是推动社会化服务主体发展：聚焦农业生产关键薄弱环节和粮油作物单产提升关键技术路径，重点支持承担大面积单产提升任务的服务主体发展，培育发展一批专业化水平高、综合服务能力强的服务主体，引导农机服务专业户、农机手等组建农民合作社或成立公司，引导供销社、涉农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等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四是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协办体系，引导行业组织、服务主体承接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补齐服务短板、拓展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能力，推广运用“粤农服APP”平台。五是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在尊重农户意愿的前提下，支持托管员、村集体、服务组织统筹小农户分散需求，集中连片推进规模化生产托管。
三、项目补助
（一）补助作物。项目重点补助水稻、玉米、马铃薯、甘薯、甘蔗、油菜等粮油糖作物。鼓励开展撂荒地复耕复种、冬种作物等生产托管服务。
[bookmark: _GoBack]（二）补助环节。补助资金聚焦农业生产关键薄弱环节和粮油作物单产提升关键技术路径，重点支持深耕深松、集中育秧、合理密植、统防统治、测土施肥、秸秆处理、烘干等先进适用技术，支持各类服务主体推广应用集成配套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促进高产高质、节本减损。对于当地市场机制运作已基本成熟、农户已广泛接受、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单一服务环节，原则上不纳入财政补助范围。
（三）补助标准。各生产环节补助标准：育秧48元／亩、机耕64元／亩、机种40元／亩、施肥12元／亩、统防统治10元／亩、机收（含秸秆处理）48元／亩、烘干52元／亩、水稻全程托管服务不超过130元／亩（耕种防收），按照丘陵山区补贴标准，原则上财政补助占服务价格的比例不超过市场指导价格的40%、单季作物亩均补助总额不超过130元。服务单个规模经营主体享受项目补助资金总量不得超过10万元。各环节补助标准明确，确保资金精准投放，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四）面积核算。任务面积按照综合托管系数核算，计算公式为A=0.35A1+0.26A2+0.13A3+0.26A4，其中A为项目绩效任务面积，A1、A2、A3、A4、分别为耕、种、防、收各环节托管服务面积。不属于耕种防收的服务环节根据市场价格折算托管系数，计算方法为该环节托管系数=该环节市场价格/“耕、种、防、收”4个环节市场总价格，每亩各环节系数总和超过1的按1计算。
（五）补助方式。补助采取先服务后补助的方式，补助资金可以补农户，也可补服务主体，补助资金最终要让农户受益，重点支持面向小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不超过当地户均承包地面积10倍的农业经营户）提供社会化服务，安排服务小农户的补助资金或面积占比应高于60%。鼓励各地对服务主体实施的生产托管服务实行分批验收支付。
三、项目实施
（一）遴选项目主体。按照公平竞争、规范择优的方式，在政府网站发布遴选项目承接主体公告，选择运营规范、专业化水平高、服务能力强的服务组织作为项目承接主体，承接主体必须是已经纳入名录库管理的服务组织。
（二）组织项目实施
1.签订服务合同。与项目服务组织签订项目委托协议，明确服务标准和服务规范，强化服务过程指导和服务效果评估，引导规范服务。全部服务需求通过“粤农服APP”进行下单，服务主体与服务对象通过“粤农服APP”规范签订服务合同，严格按服务合同开展服务，规范服务行为，保证服务质量。
2.作业服务。服务组织按照服务合同要求提供相关服务。为确保项目规范实施，保证服务效果，开展服务作业的机具须安装轨迹仪(技术上无法安装的除外)，实时上传作业轨迹、面积、时间和清晰有效作业照片等服务数据到“粤农服APP”，作为验收佐证材料。服务完成后，由农户等服务对象在“粤农服APP”进行作业确认，支付服务费用，反馈服务满意度。鼓励服务主体建立作业记录台账，详细记录作业人、地点位置、服务对象、作业环节、服务面积、作物、服务金额等要素，并由服务对象签名确认，出现“粤农服APP”数据误差大现象时，可以服务作业记录台账作为验收佐证补充材料。
3.项目验收。根据文件要求，项目实施完成后，由服务主体按要求提交验收材料，兴宁市农业农村局收到服务主体提交的验收申请10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出具验收合格部分项目的验收报告，并将项目资金请拨材料报送梅州市农业农村局。资料审核重点核对服务汇总表、合同、轨迹、支付记录和用户评价等内容；服务对象抽查主要核实服务对象的服务面积、环节、价格等内容的真实性。验收采取专家组验收方法。成员包括相关财务和专业技术人员(要求中级职称及以上)，原则上专家组人数不少于5人，并推选确定组长。服务主体提交的验收材料包含以下基本材料:项目验收申请表、服务合同、服务作业确认表或作业记录台账、服务过程轨迹或图片，服务对象支付记录凭证等。
4.兑付补助资金。2025年，项目资金采取提级发放的方式，由市级拨付项目资金。项目验收合格后，服务组织开具报账发票(抬头为：梅州市农业农村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1400007208234D)，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收集报账材料，统一将材料报至市局，经市局审核抽查确认后，由市级直接将资金兑付到补贴对象账户。经县级验收合格后，市级拨付资金前，可根据实际确定是否开展抽查，开展抽查的，抽查农户一般不小于10户。
四、强化绩效评价。项目实施完成后，市农业农村局针对整个项目的完成情况，认真做好总结工作。同时，市农业农村局根据上级的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开展绩效评价，形成绩效自评报告报梅州市农业农村局。
五、实施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为切实做好项目的实施工作，兴宁市农业农村局成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工作小组，认真研究本地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项目实施方案。指导项目实施工作。
（二）强化业务指导。农村局根据本地农业产业特点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等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项目内容、支持对象、支持环节、补助标准和运行机制等政策内容。积极参与补贴政策的落实、监督工作；及时对补贴结算资料进行审核并将资金兑付给补贴对象。
（三）强化宣传引导。利用各种渠道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充分调动镇村干部、服务主体、服务对象参与的积极性。项目完成后，及时总结先进经验和典型服务模式，积极探索推广先进服务模式，加大对典型案例的宣传推介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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